
 

 

 

转发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-2023 学年职业院

校教材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   

各系（部、院）、学生工作处： 

现将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-2023 学年职业院校

教材管理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，对照文件

要求，做好教材管理工作。 

请各教学承担单位于 8月 25 日前通过 OA 提交教材管理

有关材料。材料清单：1.本系（部、院）2021-2022 学年教

材使用情况报告（word 电子版和纸质版）；2.教材选用情况

表（统计时间包括：2021-2022 学年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，

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，应按学期提供三个表格（excel

电子版）。 

联系人：林晓纯 

附件 1：关于做好 2022-2023 学年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工

作的通知 

附件 2：教材选用情况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月 7 日 

揭职院教通〔2022〕67 号 

 


